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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 告 

訂立採購協議 
 

本公告乃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董事（「董事」）欣然向公司股

東與有意投資者更新本集團有關煤炭貿易業務之資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一

四年四月十五日與一間蒙古國國有股份企業 Erdenes Tavan Tolgoi JSC（「ETT」）

訂立採購協議（「採購協議」），以向 ETT 購買合計 1,750,000 噸的蒙古國煤炭，

並從採購協議訂立日起十二個月內交付。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已與中航國際煤炭物流有限公司（「中航煤

炭」）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合作協議」）。據此，雙方已就為期三年，總共

15,000,000 噸的蒙古國煤炭之銷售、物流及儲存管理達成合作意向，而本公司將負

責煤炭採購、物流及儲存管理，並將出售煤炭至海外。有關合作協議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之公告。 

 

透過與 ETT 訂立採購協議，本公司能夠確保與中航煤炭的合作協議中部分的煤炭供

應。為支持本集團於煤炭貿易業務的擴張，以及履行與中航煤炭合作的責任，本集

團將與 ETT繼續協商以進一步確保煤炭的供應。 

 

 

承董事會命 

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 凡 

 
香 港 ， 二 零 一 四 年四 月 十 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凡先生（主席）、劉智遠先生、鄧立前先生、羅嘉偉先生及阿敏
布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牟玲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寧橋先生、汪群先生、周曉東先生
及楊之曙博士。 


